安全生产管理员工作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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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范 围
	本标准规定了安全生产管理员的岗位资格、职责权限、工作内容与要求、检查考核等内容。本标准适用于安全生产管理员的岗位和对该岗位的检查与考核。

	岗位基本资格要求
	职业道德
	细心谨慎、严格遵守安全生产的纪律，对企业的安全负起高度的责任

	
	文化专业
	大专或者以上同等学历

	
	职业资格
	拥有安全生产管理员资格证，具备丰富的安全生产管理经验

	
	工作经历
	具有一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

	
	身体要求
	身体健康、男女不限

	职  责
	执行国家相关的安全生产标准，保证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安全进行

	权  限
	制定完善企业的安全生产制度，检查考核生产部门的安全措施和执行力

	岗位工作要求
	1、遵守国家安全生产相关的法律法规，参照其制定企业内部的安全管理制度；
2、配合政府相关部门的教育培训工作，建设完善的企业安全生产硬件环境；
3、每月每周定期对企业内的安全生产规定的相关设备进行检查，对高危险的操作设备定期进行检修；
4、每年制定安全生产培训计划，并落实施行；
5、特别对新进人员要进行上岗前培训，做好每个员工都对安全生产有认识；
6、根据当地安全管理部门的规定，配合上级定期的检查；
7、完成上级交办的其他任务。

	记录
	 安全生产考核表、安全生产制度、安全生产报告

	考核
	按QIHYG2015.004-2007绩效考核管理规定进行考核

	附   录
	直接上级
	质管科科长

	
	直接下级
	无

	
	周边关系
	内部的生产技术部门和当地的安全生产管理部门

	
	职业发展
	成为经验丰富的专业安全管理员

	
	起草单位
	华仪电器集团有限公司

	
	主要起草人
	唐焕雷

	
	标准批准
	华仪集团公司标准化委员会批准,2007-01-01发布,2007-01-15实施


